羅馬書四章1至12節伴讀材料

背誦經節：羅四1- 8

信息摘錄

一、「算為義」──得著信的傳輸
羅馬書第四章說到稱義的表樣，也就是稱義的主觀經歷。一至三節說，「如此說來，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，憑著肉體得了甚麼呢？倘若亞伯拉罕是因行為稱義，就有可誇的，只是在神面前並無可誇。經上說甚麼呢？說，『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。』」所以，亞伯拉罕被神稱為義，不是因著他的行為，也不是因著他的肉體，而是因著信。他在神面前並沒有可誇的。

亞伯拉罕的信不是他本來就有的。在聖經裡，亞伯拉罕是一個蒙召的人，當他住在米所波大米的時候，榮耀的神向他顯現，對他說，「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」（徒七2～3）榮耀的神向他顯現，認真說，這個「顯現」是一種神聖的傳輸，將這位榮耀的神傳輸到亞伯拉罕的裡面，在他裡面產生出信，使他有信，使他能夠信，也使他的信得以被算為義。亞伯拉罕被稱為義，不是照著肉體（四1），也不是本於行為（四2），而是這位榮耀的神不斷向他顯現（創十二7，十七1，十八1），將信分賜到他的裡面的結果。

二、「算為義」──為著神的國度

四章三節說，「經上說甚麼呢？說：『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。』」這是引自創世記十五章的話，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，「你向天觀看，數算眾星，能數得過來嗎？」又對他說，「你的後裔將要如此。」（創十五5）於是亞伯拉罕信耶和華，耶和華就以此為他的義（創十五6）。亞伯拉罕被稱為義，和他的後裔有關，而後裔又和國度有關。在創世記十二章裡，神呼召亞伯拉罕從他的本地、本族、父家出來，往耶和華所要指示他的地去（創十二1），應許他成為大國（創十二2～3）。在亞伯拉罕的許多祝福中，頭一個題到的就是大國。他被稱為義，是因著他的信，也是為著神的國度。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了！事實上，亞伯拉罕這一生有許多「不義」的地方。譬如，他「出賣」他的妻子撒拉，甚至出賣了兩次（創十二10～20；二十1～18）。沒有妻子，何來後裔？從外面看，他捨棄了神的應許；但奇妙的是，他可以捨棄神的應許，他卻沒有捨棄神，所以神再向他顯現，在祂主宰的權柄裡保守了他一家。最不可思議的，神告訴亞伯拉罕，「到明年這時候，我必要回到你這裡；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個兒子。」（創十八10）就在這之後，他馬上就把妻子「出賣」了。如果我是信心之父，若是神告訴我，明年這時候我要生一個兒子，我一定把妻子看得緊緊的，因為神所有的應許，都是聯於我的妻子，怎麼可以隨便把她賣了？這不就等於把神的應許出賣了嗎？然而，即使在這樣軟弱、失敗的情形裡，聖經還是稱亞伯拉罕為義（四3，5）。
在羅馬書裡，保羅以亞伯拉罕作為稱義的表樣。他並不是說到一個犯罪的人，也沒有提起亞伯拉罕任何的軟弱，而是說到一個跟隨神的亞伯拉罕。即使他蒙召以後，一路上作了許多得罪神的事，神似乎也不生氣。聖經也沒有記載，亞伯拉罕在神面前有任何的悔改，這是何等希奇的一件事。請我們回顧一章十八節到三章二十節，在這一段說到「定罪」的經文裡，並沒有題到「定罪」這個詞。在我們觀念裡，我們所以被定罪，是因為我們犯了罪，或是我們有什麼軟弱、有什麼失敗、有什麼得罪神的地方；但神的看法不是這樣。神似乎要說，「你所以被定罪，不是因為你的失敗，也不是因為你的軟弱；你真正得罪我的原因，你得罪我最厲害的地方，是你這個人沒有為著我的國度而活。」
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稱義是為著神的國度，這是我們在亞伯拉罕身上所看見的。
他有沒有軟弱？有；
他有沒有限制？有；
他有沒有失敗？有；
他有沒有得勝？也有；

但是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他這個人有沒有緊緊的向著神、對著神、聯於神、為著神、為著神的國度、為著神的見證而活？亞伯拉罕是這樣的一個人，他就在神面前產生了一個非常高的價值。我們要認識，在神的稱義裡，不僅是蒙恩得救的問題，更是神國度的問題。我們要告訴主，「主啊，我願意作一個為著你國度而活的人，我的運作必須對你的國度最有益處，我的活出必須讓國度的見證彰顯出來！」這樣的人生，才是一個真實活在稱義裡的人生。
三、「算為義」──照著神的恩典

稱義是聯於信的傳輸，聯於國度，也是照著神的恩典。四章四至五節說，「作工的得工價，不算恩典，乃是該得的，惟有不作工的，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，他的信就算為義。」因著神的恩典，耶穌基督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功了救贖，使我們得以白白被稱義（三24）。祂的救贖不僅使我們被稱義，也使我們這一生能活在恩典裡。
保羅在這裡說到，「惟有不作工的，只信稱罪人為義的神，他的信就算為義。」（四5）「罪人」在原文裡可譯作「不虔者」（asebes，ungodly）。什麼是「不虔」？比方說，亞伯拉罕從夏甲生了以實瑪利（創十六1～4），我們會認為，這是他的軟弱；但是從神那裡看來，這不只是軟弱，還是不虔。倘若亞伯拉罕敬畏神，他也許就不會這麼作。他娶了夏甲為妾，在神看來，是他不夠敬虔。但即或如此，亞伯拉罕卻經歷了這位稱不虔者為義的神，這是神的恩典。

在神的定旨裡，稱義是一件奇妙的事，它完全是照著神的恩典。若不是神稱我們為義，在我們生命成長的過程中，任何一天、任何一個時刻、任何一個行動，都可能成為不虔，惹神的憤怒。親愛的弟兄姊妹，想想看，從信主開始一直到現在，我們作了多少神所不喜悅的事？事實上，從我們信主那一天開始，我們就開始得罪神，一路得罪到今天。偶爾我們也得勝，但認真說，我們有太多的失敗、太多的軟弱、太多得罪神的地方。我們這個天然、墮落過的人，是不要神的、是不願意活在神面前的、是不願意與神有健康關係的、是不能討神喜悅的、還是不虔的！

「……他的信就算為義。」（四5）這句話完全是照著神的恩典。我們若是對稱義有這樣的認識，我們裡面會敬拜主，「主啊，我真是敬拜你，若不是你稱我為義，我就不知道該如何到你面前；若不是你稱義了我，我就不知道該如何活在你面前。我今天還能這樣愛你、事奉你、追求你，完全是你的恩典，你已經照著恩典，稱我為義了！」

四、「算為義」──經歷神的赦免

六節至第八節說，「正如大衛稱那在行為以外，蒙神算為義的人是有福的。他說，『得赦免其過，遮蓋其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主不算為有罪的，這人是有福的。』」這一節裡有兩個「算」（logizomai，to count），都是同一個希臘字。一個蒙神「算」為義的人，是一個在神面前不被「算」為有罪的人。換句話說，神要算我們為義，祂必須先「不算」我們為有罪；除非神不算我們為有罪，祂就不能稱我們為義。

三章二十四節說，「如今卻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穌裡的救贖，就白白的稱義。」二十五節又說，「神設立耶穌作挽回祭……」在舊約的預表裡，人的罪只是得著了遮蓋；但是，對我們這些在新約裡的聖徒來說，我們更得著了基督耶穌的救贖，有基督耶穌作挽回祭，使我們得著罪的赦免（西一14），良心也得著潔淨（來九12～14）。和舊約的以色列人比起來，我們真是更有福的！如果罪僅僅得著遮蓋，就算是有福的；我們這一班得蒙救贖、得蒙赦免、得蒙潔淨的人，就更要歸榮耀給神了！
親愛的弟兄姊妹，主不算我們有罪，這個應許實在寶貴！無論我們怎麼看自己，都覺得自己不行，然而神卻要說，「我絕不算你為有罪！」我們自己的「算」是不算數的，神的「算」才算數。神要對所有蒙祂稱義的人說，「我不算你為有罪！」這是何等的福份！

字義研讀

第三節的「這就算為他的義」的「算」（logizomai，to count）可譯作「算定」(商業簿記上的用語)，這句話也可譯作，「這就被算定給他，歸入義的帳上」。可以說，「稱義」的意思就是「歸入義的帳上」。

在信的律裡（三27直譯），只有一樣能歸入義的帳上，那就是「信」。所以亞伯拉罕信神，這就算為他的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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